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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自治区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 20250391号提案的答复

韦江溢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广西猪肉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的提案

（第 20250391号），经认真研究，现结合职责将我局办理意见答

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严格落实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推动食品安全

“两个责任”落地落实。聚焦猪肉未经检验检疫、兽药残留超标

等突出问题，强化市场监管，加强部门联动，推动产地准出与市

场准入有效衔接，切实防范入市猪肉质量安全风险，确保人民群众

吃得放心。

一、创新推进畜禽产品智慧联动溯源监管

2024年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会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贯通“桂

食安”与“牧运通—桂”系统，构建畜禽产品从屠宰检疫到市场

销售的全链条信息追溯机制，创新畜禽产品智慧化联动溯源监管

模式，实现跨部门、跨环节食品安全数据共享，实现肉类产品来

源可查、去向可追、风险可控、责任可究。截至目前，全区 262

家获证屠宰场和 12.08万户肉类产品生产经营者实现主体信息互

通共享，1694 家校园食品供应商纳入“桂食安”系统管理，累

计生成畜禽产品追溯信息数据 332.09 万条，召回并依法处置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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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肉品 118公斤。今年以来向下游分销商户、学校食材（畜禽

产品）供应商、大中型超市等终端业态拓展延伸，截至目前已收

集 324家大中型超市和 311家学校食材（畜禽产品）供应商信息

并接入“桂食安”平台。

二、有序推进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实施

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指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有序推进生猪定

点屠宰场（厂）按照《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》（农业农村部公

告第 710号）进行整改，加强屠宰生产过程、检验检疫、产品出

厂等管理，生猪产品运输要求使用专用运输工具，运输鲜片猪肉

不得敞运，要使用设有吊挂设施的专用车辆。落实屠宰企业生猪

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监督屠宰企业严格执行畜禽出入场查

验、停食静养、肉品品质检验以及清洗消毒、无害化处理等制度，

把好产品出厂关。组织开展屠宰行业“强监管保安全”行动、畜

禽屠宰企业飞行检查、畜禽屠宰环节产品质量专项整治行动、畜

禽屠宰“严规范促提升保安全”三年行动、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

罪专项整治行动等工作，向社会公布屠宰行业违法线索举报电

话，积极收集违法线索，联合公安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在全区范

围内严打私屠滥宰、严查屠宰违法行为。

三、严格推进畜禽产品检疫检验证明开具和查验

为进一步加强猪肉等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检疫检验证

明开具，今年 1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印

发《关于加强畜禽产品检疫检验证明开具和查验工作的通知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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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晰农业农村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分段监管职责，并作出具体工

作部署。农业农村部门强化源头检疫检验开具和管理，指导市场

经营主体科学合理设置畜禽屠宰场（厂），督促官方兽医严格按

检疫规程实施检疫，畜禽屠宰场（厂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肉

品品质检验，合格后出具动物检疫证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，加

施检疫标志或验讫印章。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畜禽产品进入市场

后的监督管理，督促市场开办者、销售者查验并留存畜禽产品进

货凭证、检疫合格证明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。

四、深入推进风险监测与标准跟踪评价等工作

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猪肉等大宗食品安全问题，将猪

肉及其制品纳入年度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、标准跟踪评价及标

准宣贯工作中。其中，对于风险监测中发现的猪肉丸检出硼砂、

猪血肠等灌肠制品检出沙门氏菌等问题，及时通报监管部门。将

肉及肉制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纳入广西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

价工作方案，收集整理公众对标准的意见，并向国家卫生健康部

门反馈，保障标准可执行性。同时，通过举办全民营养周、全国

食品安全宣传周、食品安全标准发布仪式等活动，进行食品安全

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宣贯解读，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，线上线下

相结合向公众普及健康知识，提升企业、监管部门标准执行能力。

下一步，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市场销售环节猪肉监管，

督促相关经营主体严格落实市场准入查验规定，会同农业农村等

部门严厉打击猪肉违法违规行为，协同完善食用农产品全链条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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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体系，共同守护老百姓“舌尖上的安全”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

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
